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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放管服”改革，切实提高公安户籍窗口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率，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决定自即日起，实行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全省通办”和临时身份证异地办理两项便民利民新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全省通办”
  （一）受理范围及程序
我省居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省内其他地方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可以向现居地公安机关首次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由现居住地公安机关受理并采集申请人人像、指纹信息，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审核签发，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证中心按已签发的制证信息完成居民身份证制作，现居住地公安机关发放证件。
  （二）受理条件及流程
  1、办证申请
  （1）年满16周岁公民，向现居住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提出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申请，填写《河南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异地受理登记表》（附件1），交验居民户口簿和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其中一种证明材料，确认提交信息的准确、真实性，签订书面承诺书（附件2）。
  （2）未满16周岁公民，在监护人陪同下向现居住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提出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申请，填写《河南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异地受理登记表》（附件1），交验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如未登记与监护人亲属关系还需提交出生医学证明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护人合法稳定就业、居住或者申请人合法稳定就学的其中一种证明材料，确认提交信息的准确、真实性，签订书面承诺书。
  2、身份初核与信息采集。受理地公安机关登录河南省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省内异地身份证首次受理”模块，通过点击申请人“姓名”，系统会自动调用部级资格审查信息核验接口，受理地要认真核验申请材料与申请人身份信息的一致性。对符合规定的，当场受理，并现场采集申请人人像、指纹信息。其中，未满16周岁公民申请办证的，须拍照留存与监护人同框的图像信息。
  3、受理信息流转。受理地公安机关通过河南省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省内异地身份证首次受理”模块，将受理信息传送至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
  4、审核签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接收到受理信息，要认真查看人像比对结果，能够确认申请人身份信息准确无误的，于五个工作日内审核签发。对于系统提示人像比对结果异常的，可通过走访调查、联系亲属等方式进行核实。经核查仍难以确认身份的，不予签发，向受理地公安机关反馈结果。
对于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不予签发的，受理地公安机关收到不予签发信息后，应及时告知申请人并提醒其回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领居民身份证。
  5、证件制作分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核签发后，省厅证件制作中心按照规范完成证件制作，在法定时限内将证件分发至受理点或直接通过邮政寄递至申请人或监护人。
  6、核验发放
  （1）申请人凭领证回执到受理点领取居民身份证的，现场核验证件信息，比对指纹信息，并在《河南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异地受理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2）委托亲属到受理点代为领取的，代领人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领证回执和书面委托书，并在《河南省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异地受理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二、临时身份证异地办理
  （一）办证申请。我省居民省内异地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在居民身份证制作完成前，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向受理地公安机关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其中，未满16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领。
  （二）核验受理。受理地公安机关应当认真核验申请材料，核对河南省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中居民身份证受理情况，严格落实人、证一致性核查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要制作临时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由申请人核对并签字确认，收取证件工本费。
  （三）制作发放。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已经审核签发的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信息，受理地要在三日内完成临时身份证的制作发放。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信息未经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核签发的，不予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受理地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
